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一期程「基礎發展」專家到校諮詢輔導記錄表
受輔導學校：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委員：__孫碧芳校長、鄭進丁教授_____  日期：103年 11月20日
	壹、 學校依類別分別提出需要協助解惑之事項：
	

	需協助與解決之疑難（學校預先提出）
	委員意見與建議
	學校修正情形說明

	一、願景與優質化目標：本校刻正進行第一期程第3年計畫，目前各項子計畫大致上均依進度執行；惟在進入第二期程之前，必須完成第一期程各項檢核並編撰第一期程成果報告書，懇請委員指導本校該如何有效地呈現績效，並請指正我們邁向第二期程尚待努力的目標。
	1、成果報告要呈現子計畫重點、實施概況、子計畫與目標的關聯及學校三年來進步情形。如有計畫修正，宜敘明修正的理由與依據。需依照規定的表格填寫，具體說明並緊扣評分事項，質量並重呈現。
可以附上具有特色或有代表性的相關活動或課程照片；如有問卷，可以利用問卷的統計結果寫於成果報告內。進步情形宜有量的分析與質的簡述，呈現具體量與質的變化。最後是自主管理評核機制的運作及各處室或社群老師相互合作的情形，由主辦處室統整成果報告(統整者很重要)。(鄭進丁教授、孫碧芳校長)
2、第二期程重點在焦點創新，一些較屬例行性的措施，不宜再有。子計畫項目不要包山包海，希望能構思一些創意性的具體作為，且聚焦於幾個重點即可。第二期程撰寫時，考量學校願景、辦學原則、教育理念(十二年國教)、核心價值，並從第一期程的計畫中找尋最重要、應該持續的作為，以三年為期程尋找出校內共識，並利用更多的對話與整合，找到計畫的聚焦點並深耕，同時也加些創新。(鄭進丁教授、孫碧芳校長)
3、SAP旨在激勵教師的動能，發揮集體智慧追求教育品質的提升，使校校優質，學生能適性提長，並就近入學，以確保十二年國教順利推展。(鄭進丁教授)
4、從十二項子計畫各召集人的報告，可了解執行確實，相關教師均配合參與，尚能把握方案精神。第一期程學校在實際執行面上，多是由行政人員負責，從今天的各子計畫負責老師簡報看來，學校確實是老師群及行政人員都動起來，這就是優質化的精神展現，值得鼓勵。(鄭進丁教授、孫碧芳校長)
5、學校的自主管理可再加強，由各子計畫參與者由下而上檢核，運用檢核表等管理工具，除掌握工作時程外，每項活動宜有問卷調查，以了解教學成效及學生的回饋意見，滾動修正。不只做了，且要做得好。運用自主管理掌控計畫的進度與經費的運用，並在計畫執行後檢討與修正，如此才能了解活動質、量及對師生教、學的影響，並適時修正計畫內容，使計畫能更順利邁入第二期程。(鄭進丁教授、孫碧芳校長)

	1、為順利推展優質化相關工作並企求符合優質化乃由下而上、全校動起來之理念，本校自本學期起新增優質化計畫負責人職務，由專任教師擔任，每周減授四個鐘點，人事費用由學校自行吸收。優質化計畫負責人乃專門負責協調老師端各子計畫負責人、各工作小組、各教學研究會與優質化各項子計畫的扣合與進度自主管理之督促，並協助行政端與老師端的合作共融，讓每一個子計畫都能由老師的角度發想、由老師的角度執行，行政端在學校特色及辦學理念的基礎上全力協助老師並做好自主管理，希望確切地讓道明中學真實呈現優質化的成果。
[bookmark: _GoBack]2、依委員指導建議，相關子計畫進行之活動均要進行問卷調查回饋機制，希望能在質與量的分析及呈現上更有說服力，亦可藉此了解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何在，作為第二期程聚焦特色重點的參考，希望能更客觀地做出分析與判斷，根據第一期程的實際經驗，磨合淬鍊出真正適合學校、真正做得到且能讓學校更優質的目標，以作為第二期程的聚焦重點。
3、感謝委員的鼓勵，本校各子計畫負責老師均為自願參與優質化工作，犧牲自己空堂與下班時間與工作小組討論、協調，老師們為自己所愛的學校付出，姑不論執行成效如何，單看此份心意與行動，道明中學就已經朝更優質邁開一大步了！這也許是在公立學校的老師難以體會的。道明就是我們的家，讓我們家的環境、設備更好，乃至於照顧好家中的每一個成員，這不是什麼遠大的優質目標；這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事，懇盼委員繼續給我們督促與指導，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二、教師教學類子計畫：
	
	

	三、學生學習類子計畫：
	
	

	四、教師專業發展類子計畫：
	
	

	五、課程發展類子計畫：
	
	

	六、自主管理與校際交流：
	
	

	七、經費與資源運用：
	
	

	八、學校特色發展與聚焦：
	
	

	九、學校自我進步之分析評估：

	
	

	十、評鑑未達一等項目改善情形： 
	
	

	十一、其他：（學校可依據執行現況，就SWOTS分析、校本特色發展需求方面、行政管理、校長領導、校園經營、學校文化、家長參與、社區參與及宣導等各類與優質化計畫執行相關之疑問，均可羅列提出……)


	

	
	

	
	
	

	
	
	

	
	
	

	
	
	

	備註：
1. 填寫(登錄)說明：受輔導學校應於委員到校輔導10天前，指定專人至分區召集學校（國立內壢高中、國立中興高中、國立屏東女中）網站完成「一、學校提出需要協助與解決之疑難事項」之登錄，並列印本表後寄送(或以檔案mail)給諮詢輔導委員。
2. 本表所列之項目僅提供學校準備專家諮詢輔導之提問用，學校可依據各校執行需求填寫或增減項目。






